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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於台灣地區發行之 JCB卡持卡人 

JCB現金回饋活動之個人資料處理等 

台灣地區版附件 

 

本台灣地區版附件（下稱「本附件」）適用於持卡人的居住地/所在地位於台灣地區

時。 

持卡人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但若持卡人選擇不提供相關個人資

料，本公司可能無法對持卡人提供本活動之部分或全部。 

除另有特別規定者外，以下各節的規定是針對本公司之「JCB現金回饋活動之個人

資料處理等」（下稱「本政策」）中相同條號、相同標題的條文所作的補充規定。若

本附件的內容與本政策有不一致者，以本附件之內容優先。 

 

1. 本公司蒐集、處理、利用與受該委託之資料  

同本政策第 1 條。 

 

2. 蒐集、處理及利用之目的 

(1) 本公司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持卡人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為本政策第 2 條「利用目

的」（下稱「上開目的」），本公司會在為了實現該特定目的之必要的範圍內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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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。 

(2) 根據中華民國行政院法務部所公布之「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

之類別」（2012 年 10 月 1 日修正）之規定，上開目的之類別如下。 

① 040 行銷 

② 052 會員或其他成員名冊之內部管理 

③ 063 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

④ 067 信用卡、現金卡、轉帳卡或電子票證業務 

⑤ 069 契約、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 

⑥ 090 消費者、客戶管理與服務 

⑦ 091 消費者保護 

⑧ 098 商業與技術資訊 

⑨ 104 帳務管理及債權交易業務 

⑩ 135 資（通）訊服務 

⑪ 136 資（通）訊與資料庫管理 

⑫ 137 資通安全與管理 

⑬ 145 服務管理 

⑭ 148 網路購物及其他電子商務服務 

⑮ 152 廣告或商業行為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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⑯ 157 調查、統計與研究分析 

⑰ 181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 

 

3. 處理個人資料之法律依據 

本公司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持卡人個人資料會在上開目的範圍內對顧客的個人資

料進行處理或利用，並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： 

① 法律明文規定。 

② 與持卡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，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。 

③ 持卡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。 

④ 經持卡人同意。 

⑤ 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。 

⑥ 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。但持卡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，

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，不在此限。 

⑦ 對持卡人權益無侵害。 

 

4. 個人資料之保存期間 

(1) 本公司會於本政策第 4 條所定個人資料之保存期間，處理或利用持卡人個人資

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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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但如有下列情況者，可能會視情況延長持卡人個人資料的保存期間。 

① 依相關法令所定之保存期間。 

② 為處理持卡人的諮詢，於持卡人進行諮詢時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及所詢問之

內容。 

③ 其他因系統發生故障或其他不得已之事由者。 

 

5. 個人資料之共享方式、提供與傳輸 

(1) 本公司為實現上開目的，會委託本政策第 5 條所載對象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持卡

人的個人資料，並將同條記載之共享資料共享予各該共享對象。 

(2) 此外，在以下情況下，本公司亦可能將持卡人之個人資料提供予第三人： 

 為委託本活動相關業務，而向已承諾進行個人資料保護之業務受託者提供必要

且最低限度的資料。 

 受有公務機關依法令之查詢時。 

 其他依據所適用法令許可之情形。 

(3) 儘管有本政策第 5 條之規定，本公司不會將持卡人的個人資料提供中華民國法

令或政府主管機關禁止或限制國際傳輸的國家或地區的接受者。除此之外，如

有其他相關規範限制，本公司會採取必要的措施。 

(4) 本公司依據上開目的蒐集之個人資料及匿名化之個人資料，將儲存於台灣地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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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日本境內之伺服器中。 

 

6. 安全措施 

為了安全管理持卡人的個人資料，本公司會根據本政策第 6 條之規定採行安全

措施。 

 

7. 持卡人之權利與選擇 

(1) 儘管有本政策第 7 條之規定，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的規定，持卡人就

其自身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。 

① 查詢或請求閱覽。 

② 請求製給複製本。 

③ 請求補充或更正。 

④ 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 

⑤ 請求刪除。 

 

8. 諮詢等聯絡方式 

持卡人可以透過與本政策第 8 條所載的聯絡資訊與本公司聯繫，以隨時、自由

地選擇中止參加本公司所舉辦之行銷活動，而無須任何理由。當本公司收到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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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人表示欲中止參加本行銷活動時，本公司將立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進行相

關行銷活動。本公司於取得持卡人個人資料後，首次對持卡人進行行銷活動時，

將提供持卡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。 

 

9. 其他事項 

(1) 於本政策或各國之品牌隱私權政策及相關隱私權通知發生變更後，無論是在持

卡人接收該變更通知後首次使用本活動時，抑或在該變更後繼續參加本活動時，

都將視為持卡人同意該變更。 

(2) 如持卡人不同意變更後內容，請持卡人立即停止參加本活動。對於不同意該變

更的持卡人，其個人資料將繼續按照變更前的本政策等進行處理。 

 


